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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款未清先过户

周某是衢州人，平时有玩赌博机、炒股的爱好，为此

周某不仅花光了房屋抵押贷款，还欠下高利贷，合计

600多万元。

被债务压得踹不过气，周某便借着二手房交易市场

的漏洞，耍起了小聪明，想通过抵押贷款循环买房，来延

长债务周期。

2019年3月，衢州的姜先生因为急需用钱，将自己

的房子挂在网上低价出售。房子挂出不久，周某便通

过当地一家中介，联系上姜先生，并很快签下这笔购房

合同。

“周某有事业编制，老婆是小学老师，中介说他们

自己的房子刚卖掉，房款还没收齐，希望等房款收齐后

再支付我这边的尾款。”收到周某的75万元首付后，姜

先生在周某要求下，提前将房子过户给了周某妻子。

没想到，房子刚过户没几天，周某便拿着新的房产

证去做了抵押贷款。贷来的钱，周某并没用于支付房屋

尾款，而是花在了另一套新房子的首付上。

直到今年10月，周某被警方拘留，姜先生才知道自

己掉进了周某的诈骗陷阱。

不断买房抵押

事实上，在姜先生之前，周某就已经通过将前一

套房子抵押贷款套现，用于支付下一套房子首付的

方式，买下好几套房子，有些过户在自己名下，有些让

他人代持。

“房子的上涨周期在2年左右，我想手上保留8至

10套房子，延长债务周期，撑到房子涨价，再卖掉还

债。”根据周某的设想，每次房子的抵押贷款都大于下一

套房子的首付，付完首付后，剩余的钱就可以用来周转。

可事实上，周某的如意算盘不仅没有成功，债务的

漏洞反而越来越大。

“周某买下房子时，几乎都找了贷款中介，不仅要支

付中介费，还要支付高额的贷款利息。”承办法官介绍，

周某最终抵押贷款所得的钱，除了付下一套房子的首

付，大部分用来还高利贷及中介费，几乎没有什么钱剩

余下来，用于归还房款。

2019年1月至2019年8月，周某以上述方式，接连

买下12套房子，共计诈骗1171万元。

中介被立案侦查

“房子过户之后，新的房产证本该放在中介处保管，

直到房款付清后再给周某，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新的房

产证刚下来就被拿去抵押贷款了，存在中介那里的是假

房产证。”根据姜先生描述，周某买下的房产，均通过当

地两家中介交易，其中多套房产跟他一样，被制作假的

房产证存于中介处，真的房产证则被周某拿去抵押贷

款。对此，警方仍还侦查中。

周某被抓获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在

案件审查起诉阶段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遂作出有期

徒刑12年6个月，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

然而，柯城区法院公开审理该案时，周某突然提出

认罪认罚具结书系在其没有看清的情况下签署，予以反

悔。检察院又重新提出依法增加2年刑期的量刑建议。

法院审理认为，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

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综合犯罪情节、危害后果、认罪态度

及退赃情况，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作出上述

判决。

把手中权力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1961年出生的文民是从基层一步一步经过历练走

上领导岗位的。他早期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团市

委书记，白云矿区区长、区委书记，青山区委书记等职。

2004年以来，文民先后任阿拉善盟委组织部长、行署副

盟长，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副主任，自治区经贸委副主

任，自治区国防科工办主任（正厅级）。

随着职位越来城高，文民大搞权钱交易。自1995

年任包头市白云矿区区长以来，文民在承揽工程、专项

资金、职务晋升、调动工作、拉近关系等方面为他人谋取

利益，索要或收受被管理单位、政府官员、企业经营者、

个体工商户等赠送的房产、股票、银行卡等。

文民在任阿拉善盟行署副盟长期间，将个人购买礼

物、衣服、烟酒等费用让分管部门予以报销，将本属于国

有资产的车辆据为己有后变卖获利。此外，文民还以出

国考察经费不足为由追加经费等形式，侵吞、非法占有

公共财物。阿拉善盟某商业银行申请土地出让金返还

一事，因不符合规定一直没有回应。当2010年该银行

董事长找到文民，明确表示返还土地出让金的意图并承

诺给其好处时，文民未经集体研究便让其向盟财政局打

报告并予以审批，而后收受价值50万元股权。

2011年，某城矿公司所申报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多

份材料有篡改、造假等问题，因为该公司负责人和文民

关系密切，文民明知材料不符合规定还签批上报，最终

使不符合国家投资条件的某城矿公司非法获取资金

1000万元。该项资金大部分被挥霍，致使国家蒙受重

大损失，无法挽回，文民却从中收受感谢费100余万元。

1998年至2018年3月，近20年间，文民利用手中

的权力侵吞、非法占有公共财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等

犯罪事实多达30余起，涉案金额高达687万元。个人

财产、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共计5238万元不能说明

来源。

坐拥36套房产，收受40余块手表

2019年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报告个人

事项，这些错千万别犯》，文中提到，文民不如实填报个

人事项，平时以清廉示人，私底下却贪婪成性，拥有房产

30多套，对外却谎称自己没有房产，租房子住。

后经核实，文民实际拥有房产36套，分布于海南、

珠海、青岛、威海、包头、澳大利亚等地。其中，其在包头

任职时购买19套，在阿拉善盟任职时购买5套，在自治

区任职时购买12套，购房支出3700余万元。上述房产

无一在其名下，均是亲属或朋友代持。此外，文民还出

售房产14套，获利近千万元。上述50套房产中，40套

房产是用非法收入购买。此外，文民出租房产还非法获

利600多万元。

文民不仅对投资房产有极大的爱好，对手表也非常

热衷。据了解，文民先后收受40余块手表，其中最贵的

一块手表百达翡丽价值人民币30多万元，还有一些具

有增值潜力的世界名表。

为了逃避风险，确保非法所得资金的安全，文民通

过各种措施使违法所得“合法化”。比如，以其女儿名

义，通过非正常业务流程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存在新加

坡华侨银行，用以规避名下财产；通过他人代持入股银

行投资获利；将非法所得用于放贷获利；以他人名义开

设账户理财获利。文民通过上述行为，既隐蔽处理非法

财产，又让手里的赃款增值升利。

跟组织玩起“暗战”

2015年，文民听说组织要调查自己后仍然心存侥

幸，用尽“洪荒之力”跟组织玩起了“暗战”。

文民主动写材料向组织交代问题，但所交代材料均

没有承认自己涉嫌犯罪，而且瞒报个人家庭财产。在组

织初步核查期间，文民先后将涉及举报线索的行贿款予

以退还，企图减轻法律处罚，并与其亲属订立攻守同盟，

让其亲属或朋友承担其非法财产权属，企图蒙混过关。

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期间，文民依然对抗组织审

查、调查，在回答问题时避重就轻，口供反复变化，增加

了调查难度，妄图以自己的小手段抵制审查。甚至在庭

审期间，文民仍百般辩解。公诉人利用审查起诉阶段掌

握的缜密证据，逐一列举质证，条分缕析，有力反驳。

一审判决后，文民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目前尚未

开庭。

坐拥36套房产谎称无房，对抗组织审查玩“暗战”
穿着“隐身衣”的正厅级“房叔”

《检察日报》沈静芳 王莹

前不久，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通辽市中级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罪、隐瞒境外存款罪、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处内蒙古自

治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原主任、内蒙古自治区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原副主任（正厅级）文民有期徒刑

十八年，并处罚金180万元。

连“买”12套房，不断抵押贷款套现
诈骗1171万！“炒房”男子获刑14年半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罗德鑫 徐露露 汪钧

“我现在负债600万元左右，可是我和我老婆的年收入只有23万元，为了还债，我不

得不走上不归路……”8个月的时间，为了还债，衢州34岁男子周某，用自己和他人名义，

非法买下12套房产，并将尚未付清全款的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用于抵押贷款套现。

近日，衢州市柯城区法院以诈骗罪一审判处周某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罚金

200万元，同时责令被告人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


